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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复〔2021〕4号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梁河县金塔温泉旅游小镇四期建设项目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的批复

保山康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梁河县金塔温泉旅游小镇四期建设项目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的请示》（报康地请〔2021〕3号）文件我局已收悉，经研究，现将相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请示事项，梁河县金塔温泉旅游小镇四期建设项目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服务企业为前期物业；

二、请公司按照《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做好前期物业管理工作；物业管理公司选聘后，督促物业管理公司持相关资料到我局房管中心备案。

2021年4月12日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4月12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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